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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機密  ●非機密
研究摘要

一、結論
勞委會近年著手規劃「年金給付制」，期以年金方式給付，建構為全體國民提供長期基本經濟安全保障的制度。
政府為因應環境變化及潮流趨勢，長久以來一直有學者專家建議將勞保老年、殘廢、死亡一次給付改採年金給付之方向，故而肇端勞保老年、殘廢、死亡給付年金化之規劃。參照世界先進國家趨勢，將整體(老年、殘廢、死亡)現金給付採年金方式，以維持其老年國民生活安定的一種社會保障制度。係由政府公權力介入，以提供國民全面性強制性之基本所得，以消除貧窮，達到穩定社會經濟安全之目的。如此就國家責任、社會安全及資源分配角度而言皆符合世界潮流之趨勢。而隨著各國政治、文化、經濟背景的不同，所建立起的整體年金制度亦多所差異。
年金係指一種定期性持續給付方式，可每年僅給付一次，亦可規劃每半年、每季、每月或每週給付，只要是定期、持續給付，都可稱為年金。其目的是為保障全體勞工於老年、發生身心障礙或死亡時，提供其本人暨遺屬的基本經濟安全保障的一種制度，而以年金方式給付金額。先進國家之社會安全制度一般皆以年金方式給付，大多數國家年金制度主要的保障範圍有：

1.老年年金

2.身心障礙年金

3.遺屬年金
近來世界各國年金制度之發展有下列趨勢：

1. 以基礎年金、職業年金及自願性保險與私人儲蓄構成多層次保障

2. 財務處理因應人口老化，逐漸由隨收隨付制改為部分提存準備制

我國將整體(老年、殘廢、死亡)現金給付採年金方式之預期效益及影響：

(一)、預期效益

1. 建立年金制度，補充現有社會保險之不足，促進社會公平，使我國社會安全體系更趨完備健全。

2. 保障國民於發生老年、身心障礙、死亡時，其本人及眷屬長期之經濟安全，預防貧窮之發生。
3.導正現有各項福利津貼、補助不公之現象。

(二)、對勞工之影響

1.短期內勞工本人必須支付不同保險費﹙可視為強迫儲蓄﹚，減少可支配所得；長期而言則因年金給付增加，可支配所得會增加。

2. 勞工本人及眷屬經濟安全受到保障。

二、建議：

(一)在自給自足原則下長期適當之自動調整機制
(二)獨立基金之必要性
(三)5～10年調整機制閉鎖期
(四)第一至第三等級殘廢死亡率過高，給付率30﹪、25﹪、20﹪幾無差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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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究摘要
本研究經由查考美國醫學會2001年永久障害評估指引第五版關於心臟血管系統之內容、國外最新臨床指引文獻與國內相關研究結果，以及整理勞工保險局所提供的給付申請案例，並召集相關專科的臨床醫師專家進行會議討論，對於之前台北榮總葛謹醫師等人完成之建議修正草案增訂修改，以擬訂出客觀可行之審查標準與審定參考流程，目的為修訂我國勞工保險殘廢給付『心臟部分』審查標準，使其能夠更合乎國內勞工保險實況之需要。而美國醫學會永久障害評估指引中所建議採用心肺功能測試指標METs，由於量測不易、且在實行上有其限制性與危險性；而核子醫學檢查所得左心室射出分率大小分級，對於慢性心臟衰竭病人的心臟收縮功能評估有相當之重要性，當可將此項具客觀實用性之指標用於心臟障害等級評估。
二、本研究之結論：

本研究經過審慎思考且與各方專家討論後，建議以其主要心臟疾病的類別為基礎，考量不同治療方式之觀察期長短，依所評估之紐約心臟學會功能障害等級，合併具客觀性核子醫學檢查所得左心室射出分率大小分級，共同作為勞工保險殘廢給付『心臟部份』審查標準之指標。
三、本研究建議：

1. 新建議之勞工保險殘廢診斷書『心臟部分』評估表
2. 新建議之勞工保險殘廢給付『心臟部分』審查標準表
3. 新建議之勞工保險殘廢給付『心臟部分』審定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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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究摘要
本研究對勞保軀幹級四肢殘障之審核標準及實務面展開探討，一方面翻譯彙整美國AMA Guide、收集國內外相關基準以及文獻，分析給付資料，並邀集相關專家開會討論。研究顯示，我國軀幹及四肢的殘障申請以機能性障礙為多，所需審核之時間也較久。在此方面主要涉及畸形認定、運動障礙、神經損傷等。研究對X 光之畸形提出骨折與移位兩類殘等判定內容，並將神經損傷及病變分別出來。在運動障礙方面，由於受到病人的主觀性影響，客觀性不如以診斷為基準，我國現有做法與AMA 重視診斷相關症候評估(DRE) 勝於活動角度量測(ROM) 方法類似，後者則在一定條件下較為可信，因此編譯關節活動、量角度法相關資料提供讀者進一步參考。我們提出較詳細的脊椎殘障判斷1-13等級基準與審查流程圖，並彙整美日兩國有關生理運動角度基準與方法。建議軀幹及四肢殘障之申請應常規檢附X 光，並且逐步發展申請專用之表格，若是涉及工作能力則應有專業之評估，在將來年金制度實施後，對於機能性障礙可建立複檢機制。對於肢體缺損之基準規定清楚，應該不必再簡併。由於手術與科技之進步，後續仍應經常性探討殘障之發生實況，同時建議勞保局逐步推動殘障審核特約制度，作為將來全面修訂基準之參考。
二、研究結論及建議
1. 損傷的評估必須在病況趨於穩定時才可以執行，而且是在完成所有的醫學、外科手術、以及復健治療之後才行，也就是，當病患正處於最大的醫療改善（MMI）時。
2. 手術可以矯正的（correctable）傷病應於手術後再評殘等；若診斷為不可矯正（non-correctable），則應有詳細之報告、醫師之背書。
3. 審核時可能屬於 ”症狀未固定”，或”明顯工作能力喪失者”，應令至可執行工作能力評估之醫療去檢查，並提出完整工作能力評估報告送局
4. 如果病人臨床上症狀不明顯，或是非屬如中度或重度脊椎狹窄、神經根壓迫、椎間盤擠出(disc extrusion)的診斷，例如僅有一節固定，可能就要考慮是否有必要認殘。研究亦顯示勞工患有HIVD 沒有神經病變，或是關節置換手術者絕大多數人也可以在一年內恢復工作能力。

5. 數據差異性太大或病人明顯不合作，不建議以量角度結果做申請或審核之依據。
